
横河办字〔2022〕7 号

横峰县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横峰县

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规定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河湖长制县级责任单位，各乡镇（街道、场、办）河长办：

《横峰县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县级

总河湖长会议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横峰县河长制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5 日



横峰县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

述职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，促进河湖长履职尽责，推

动河湖长制工作落地见效，根据《横峰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

案（修订）》《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方案》《河长湖长履

职规范（试行）》（水利部）《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》

的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县级河湖长对乡级河湖长的履职评

价，以及河湖长制县级责任单位、乡级河湖长的述职工作。

第三条 建立河湖长履职评价制度。

县级河湖长对乡级河湖长的履职评价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，

由各流域县级河湖长牵头组织，县河长办会同相关责任单位具体

落实。

县河长办每年 1 月中旬将上年度乡级河湖长履职评价结果

报送县级河湖长，县级河湖长适时将评价结果通报给乡级河湖

长。

第四条 履职评价包括河湖长履职情况、履职成效及公众满

意度等主要内容。

履职评价的具体细则由县河长办另行制定。



第五条 县级河湖长履职评价的结果纳入对县（县、区）河

湖长制工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。

第六条 建立河湖长制述职制度。述职可以采取集中述职或

书面述职方式。

第七条 承担河湖长制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县级责任单位主

要负责同志、乡级河湖长应当每年向县级总河湖长提交书面述职

报告，报告年度履行职责情况。

第八条 乡级河湖长应当每年就履职情况向责任水域的县级

河湖长和县级总河湖长述职。

乡级河湖长原则上在每年县级河湖长第一次巡河巡湖时述

职。

第九条 对于乡级河湖长履职不到位的，县级河湖长应当进

行约谈或者提醒，并提出整改要求。

第十条 县（县、区）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工作，可参

照本规定执行，也可由各县（县、区）根据本地实际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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